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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回购注销的 2 名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 A 股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0,020 股，占回

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1%。
2.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部分 A 股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事项已于 2021 年 7 月 6 日办理完成。
3.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435,550,522 股减少为 435,510,502 股。与此同时，

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于 2021 年
7 月 6 日同日办理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
告 2021-068》。

上述两项 A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435,550,522 股减少为
435,390,502 股。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召开的第九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对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
2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40,02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
行回购注销。上述事项已经 2021 年 5 月 7 日召开的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有
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概述
1.2018 年 11 月 12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及其摘要、《公司 2018 年 A 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
议案》。独立董事就《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
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及其摘要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8 年 12 月 25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召开，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公
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和《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独立董事就《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
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期）（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发表了独立意见。

3.2018 年 11 月 13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
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9 年 1 月 5 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
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19 年 1 月 11 日，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公司 2018 年 A 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
关事项的议案》。2019 年 1 月 1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期）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19 年 1 月 11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
于向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
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核实意见。

6.2019 年 1 月 11 日，公司向 128 名激励对象授予 422.4 万股 A 股限制性股票，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0.97%。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人员
名单再次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核实意见。2019 年 1 月 30 日，上述 A 股限制性股票已登记上市。

7.2020 年 1 月 10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召
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对 2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47,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4.20 元 /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了
核实意见。律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法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8.2020 年 3 月 18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召
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对 1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0,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4.20 元 /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核实
意见。律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法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9.2020 年 4 月 13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审议通过了两项《关于
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5 日完成对 3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武岳、杨树志及林毅超合计持有的、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67,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由 428,238,881 股减
少为 428,171,881 股。

10.2020 年 5 月 11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对 1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7,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4.20 元 /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了
核实意见。律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法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11.2020 年 6 月 4 日，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完成对 1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孔孟麒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7,000 股 A 股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由 428,171,881 股减少为 428,144,881 股。

12.2020 年 7 月 6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召
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对 1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0,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4.00 元 /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核实
意见。律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法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3.2020 年 7 月 23 日，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审议通过了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完成对 1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刘丽媛
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0,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由
428,144,881 股减少为 428,124,881 股。

14.2020 年 8 月 28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对 1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33,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4.00 元 /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了
核实意见。律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法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5.2020 年 9 月 15 日，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审议通过了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完成对 1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张勇
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33,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由
428,124,881 股减少为 428,091,881 股（注：2021 年 1 月 29 日，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授予完成，总股本由 428,091,881 股增加为 435,751,881 股）。

16.2021 年 2 月 4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对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2 名离职的原
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51,359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 4.00 元 /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回购注销股份的数
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核实意见。律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法律意见。该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7.2021 年 2 月 24 日，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审议通过了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完成对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期）2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51,359 股 A 股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注销。与此同时，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部分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于同日办理完成。上述两项 A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由 435,751,881 股减少为 435,550,522 股。

18.2021 年 4 月 12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对 2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 40,02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4.00 元 /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
发表了核实意见。律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法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9.2021 年 5 月 7 日，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审议通过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6 日完成对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
2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40,02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注销。与此同时，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部分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事项于同日办理完成。上述两项 A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435,550,522 股减少为 435,390,502 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 A 股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因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的原激励对象王璟琦先生及郭海立

先生离职，根据《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规定，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由公司对 2 名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40,02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三、本次回购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1. 回购数量
公司回购注销 2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 A 股限制性股票 40,020 股，占回购前

公司股本总额的 0.01%。
2. 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第十二节，

特殊情形的处理，如出现需要回购注销的情况，则公司应回购并注销相应股票，回购价格
为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鉴于 A 股限制性股票禁售期间，公司实施了 2018 年度、2019 年度权益分派，根据《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规定，公司尚未解锁的 A 股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已调整为 4.00 元 / 股。
因此，公司以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4.00 元 / 股回购上述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 40,020 股

限制性股票，加上预留未分配的 2018 年度现金分红、2019 年度现金分红及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本次所需回购资金合计为 181,503.22 元。

3、回购资金来源
本次所需回购资金合计为人民币 181,503.22 元，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验资及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
告》（致同验字 [2021] 第 110C000313 号）。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审核确认，公司上述 A 股限制性股票注销事项已于 2021 年 7 月 6 日办理完成。

五、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含高管锁定股）

10,719,943 2.46% -40,020 10,679,923 2.4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24,830,579 97.54% 0 424,830,579 97.55%

三、股份总数 435,550,522 100.00% -40,020 435,510,502 100.00%

本次回购注销导致公司股份总数减少 40,020 股 ,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办理注册资本变
更手续。

六、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以自有资金对部分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及回购数量符合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回购所用资金较少，
不会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特此公告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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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回购注销的 3 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 A 股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20,000 股，占回购

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3%。

2.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部分 A 股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事项已于 2021 年 7 月 6 日办理完成。

3.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435,550,522 股减少为 435,430,522 股。与此同时，

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于 2021 年

7 月 6 日同日办理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

告 2021-067》。

上述两项 A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435,550,522 股减少为

435,390,502 股。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召开的第九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二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对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

3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20,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

进行回购注销。上述事项已经 2021 年 5 月 7 日召开的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

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概述

1.2020 年 12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及其摘

要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律师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法律意见。

2.2020 年 12 月 7 日至 12 月 16 日，公司在内部办公网络公示了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的姓名和职务。截至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任何异议，未发现激励对象不符合相关资格的

情况。

3.2020 年 12 月 15 日，公司收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飞亚达精密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授予方案的批复》（人字 [2020]35 号）》，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则同意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

4.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5.2021 年 1 月 6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本次激励计划，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6.2021 年 1 月 7 日，公司在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草

案公告前 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的基础上，披露了《关于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在自查期间，未发现核查对象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
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7.2021 年 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激励对
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向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向 135 名激励对象授予 766 万股 A 股限制
性股票，占本次股票授予登记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1.79%。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法律意见。2021 年 1 月
29 日，上述 A 股限制性股票已登记上市。

8.2021 年 2 月 4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对 1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50,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7.60 元 /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核
实意见。律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法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9.2021 年 2 月 24 日，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审议通过了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完成对 1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50,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与此同时，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于同日办理完成，公司
总股本由 435,751,881 股减少为 435,550,522 股。

10.2021 年 4 月 12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对 3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 120,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7.60 元 /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
发表了核实意见。律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法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1.2021 年 5 月 7 日，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审议通过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6 日完成对 3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20,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与此同时，公司 2018 年 A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于同日办理完成。上述两项
A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435,550,522 股减少为 435,390,502 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 A 股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因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的原激励对象王璟琦先生、郭海立

先生及吕巧赐先生离职，根据《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
规定，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由公司对 3 名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 120,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三、本次回购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1. 回购数量
公司回购注销 3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 A 股限制性股票 120,000 股，占回购

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03%。
2. 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第十二节，特殊情

形的处理，如出现需要回购注销的情况，则公司应回购并注销相应股票，回购价格为授予
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因此，公司以授予价格 7.60 元 / 股回购上述原激励对象持有的 120,000 股 A 股限制
性股票，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本次所需回购资金合计为
914,907 元。

3. 回购资金来源
本次所需回购资金合计为人民币 914,907 元，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
告》（致同验字 [2021] 第 110C000313 号）。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审核确认，公司上述 A 股限制性股票注销事项已于 2021 年 7 月 6 日办理完成。

五、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含高管锁定股）

10,719,943 2.46% -120,000 10,599,943 2.4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24,830,579 97.54% 0 424,830,579 97.57%

三、股份总数 435,550,522 100.00% -120,000 435,430,522 100.00%

本次回购注销导致公司股份总数减少 120,000 股，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办理注册资本变
更手续。

六、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以自有资金对部分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及回购数量符合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的规定，回购所用资金较少，
不会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特此公告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七月八日

在南京紀念活動現場，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高山之
子李真銘告訴記者，以往常陪着父親來到紀念館參加
活動。隨着父親年齡越來越大，深感自己也有責任把
父親的經歷繼續講述下去。父親去世後，李真銘就加
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紫金草學雷
鋒志願服務隊」。

「盧溝橋事變的一聲槍響，就像我們今天撞響的警
鐘，它喚醒了中國人，喚醒沉睡的中國。革命先烈用
鮮血和生命守衛了我們祖國，我們青年一代一定要牢
記歷史，用青年的力量為中國的發展注入活力。」河
海大學英語專業學生範梓幸說。范梓幸大一時通過面
試成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紫金草
學雷鋒志願服務隊」中英雙語講解員。

在瀋陽，銘記 「七七事變」爆發84周年全國紅色博
物館聯動系列活動，在 「九·一八」歷史博物館殘歷
碑廣場舉行。活動期間，非遺傳承人門小龍與學生共
同創作的剪紙作品《家鄉的歷史印記——殘歷碑》，
捐給了瀋陽 「九·一八」歷史博物館。

瀋陽 「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團委書記韓嘯說，歷
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如今，人們不應忘卻民族苦難的
慘痛記憶，更應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傳承彌足珍貴
的抗戰精神。

當天也是全民族抗戰爆發84周年紀念日。在北京盧
溝橋畔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紀念儀式在國歌

聲中舉行，抗日戰爭的老戰士代表、抗戰將領親屬代
表，首都學生、部隊官兵及群眾等400餘人參加。

中方敦促日本反思與鄰國關係
【又訊】就日本方面提出中俄對其網絡攻擊，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昨日回應，日方罔顧基本事實，
惡意渲染鄰國威脅，這是日本謊言外交的又一體現。

據日媒報道，日本的網絡安全新戰略草案首次提到
受到來自中國和俄羅斯的威脅。這份草案稱，有跡象
表明中國正在進行網絡攻擊，竊取軍事相關和高科技
公司的信息，俄羅斯正在追求軍事和政治目標。

對此，汪文斌表示，我注意到日前有學者指出，同
周邊所有鄰國關係都不好的國家，就是日本。日方應
當深刻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多做有利於增進與鄰國
政治互信、有利於地區和平穩定的事，而不是動輒拿
鄰國說事，服務自身不可告人的目的。

「至於網絡安全，世界上到底哪個國家最熱衷於搞
網絡竊密，以及各種所謂的竊聽竊密，這對全世界來
說都不是什麼秘密。」汪文斌說，日方在網絡安全上
無端抹黑中國、俄羅斯，這完全是搞錯了對象。人們
不禁要問，日方故意炮製這樣的謊言，是不是得到了
誰的授意，試圖幫忙轉移焦點呢？

全民族抗戰爆發84周年

多地紀念 南京撞響和平鐘
【香港商報訊】記者杜林、宋璟

報道：7 月 7 日，中國多地舉行
「七七事變」 爆發84周年紀念日活
動。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
胞紀念館內，12名南京社會各界代
表撞響和平大鐘，緬懷在戰爭中逝
去的生命。

【香港商報訊】記者朱輝豪報道：7月6日，國
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第五十三次會議強調，當
前及未來一段時期，要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以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強對金融領域戰略性、
前瞻性、基礎性、針對性的問題研究，並提出要建
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建設中國特色資本市場、繼
續加以推進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改革等重要政策。

建設中國特色資本市場
會議指出，要圍繞建立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完善金

融監管體系，深化金融機構改革，優化金融組織結
構，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健全金融風險防控處置
機制，發展普惠金融、綠色金融、數字金融，建設中
國特色資本市場，促進金融、科技、產業良性循環等
重大課題，加大研究力度，增強政策儲備。

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曾撰文指，建設現代中央銀行
制度的目標是建立有助於實現幣值穩定、充分就
業、金融穩定、國際收支平衡四大任務的中央銀行
體制機制，管好貨幣總閘門，提供高質量金融基礎
設施服務，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管控外部溢出效
應，促進形成公平合理的國際金融治理格局。

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在接受本報
記者採訪時表示，現代中央銀行制度有別於傳統中
央銀行制度，不僅僅是對商業銀行承擔最後貸款人
的角色及通過實施貨幣政策影響市場和經濟運行，
也包括通過宏觀審慎的政策來維護整個金融體系的
穩定運行。

政策性銀行改革料提速
會議還指出，要繼續加以推進政策性金融機構的

改革，堅持依法合規，完善規則制度，一行一策，
從增量改革入手，漸進式、分步驟推進存量業務改
革，實現業務分類管理分賬核算。

2015年，國務院批覆同意了3家政策性金融機構
（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農業發展銀行）改
革實施總體方案，指出要釐清政策性和自營性業務
邊界，強化政策性銀行的政策功能定位。招聯金融
首席研究員董希淼表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
確提出， 「推進政策性銀行分類分賬改革」。這意
味着中國政策性銀行的改革進程將大大加快。

「政策性金融機構，它從事的活動還是金融活
動，但這個活動不只是簡單的遵循市場的機制，還
要體現國家政策的意圖。」趙錫軍說，這個方面是
新的要求和方向，即怎樣讓市場化的金融活動，能
夠更好地實現政策的意圖，這將是政策性金融機構
改革很重的一個方向。

【香港商報訊】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昨日通報，根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規定，市場監管總
局對互聯網領域22起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案件立
案調查，這些案件涉及滴滴、阿里、騰訊、蘇寧易
購等互聯網企業，包括阿里網絡收購廣州恆大足球
股權案，騰訊收購 58 同城、小紅書、搜狗、獵
豹、蘑菇街股權案等。

經查，上述案件均違反了反壟斷法第二十一條，
構成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評估認為不具有排除、
限制競爭效果。近日，市場監管總局作出行政處罰
決定，對涉案企業分別處以50萬元人民幣罰款。

阿 里 （9988） 昨 日 收 市 時 下 跌 1.72% ， 騰 訊
（0700）下跌1.88%。

【香港商報訊】駐京記者張麗娟報道：國務院辦公
廳近日印發《關於加快發展保障性租賃住房的意
見》，首次明確了保障性租賃住房制度，並要求城市
人民政府對本地區發展保障性租賃住房、促進解決住
房困難問題負主體責任。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倪
虹在國新辦昨日舉行的吹風會上回答本報記者提問時
表示，各地 「十四五」規劃中要科學確定本地保障性
租賃住房建設目標，明確保障性租賃住房、公租房、
共有產權住房的比例，並制定年度建設計劃。

商品房和租賃房將成規劃主體
此次印發的《意見》第一次明確國家層面住房保障

體系頂層設計。倪虹表示，今後國家的住房保障體系
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賃住房和共有產權住房為主體，
市場住房體系則包括商品房和市場租賃住房，二者共
同構成中國住房的規劃體系。

倪虹介紹，《意見》重點提出保障性租賃住房的五
項基礎制度和六方面支持政策，包括明確保障標準，
以建築面積不超過70平方米的小戶型為主，租金低於

同地段、同品質市場租賃住房租金。同時，堅持供需
匹配，城市人民政府科學確定保障性租賃住房建設目
標和政策措施。明確城市人民政府負主體責任，省政
府負總責。賦予城市人民政府更多自主權，可利用集
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企事業單位自有閑置土地、產業
園區配套用地和存量閑置房屋建設等，採取新建、改
建、改造、租賃補貼等多種方式、多渠道籌集房源。
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引導多主體投資、多渠道供給。

各地應依當地實情落實政策
對於城市人民政府落實主體責任，住房保障司司長

曹金彪介紹，城市人民政府首先要摸清楚本地區新市
民、青年人的住房需求和存量土地、房屋資源情況，
科學確定本城市 「十四五」保障性租賃住房建設目
標，制定年度建設計劃，並向社會公布。同時，各城
市人民政府要出台具體實施辦法和實施路徑，將政策
落實到位。此外，要加強全過程監督，防止上市銷售
或變相銷售等違法違規行為等。倪虹強調，人才是一
個城市的核心競爭力，解決青年人、新市民的住房問

題是各級政府的職責所在，也是提高競爭力實現可持
續發展的必然要求，各地政府應該有內生動力積極推
動保障性租賃住房的發展。

曹金彪介紹，目前全國已有1600多萬套公租房，主
要面向城鎮收入困難家庭。保障性租賃住房則主要解
決新市民、青年人的階段性住房問題。公租房則是解
決通過保障性租賃住房解決階段性的住房困難之後有
一定的積累和能力，但買不起
商品住房的群體。

他表示，國家層面
要加快完善以公
租房、保障性租
賃住房和共有產
權住房為主體的
住房保障體系。

金融委加强問題研究
建現代中央银行制度

存量改建 增加保障性租賃住房供給

本報駐京記者
張麗娟提問

阿里騰訊等
因壟斷被罰

昨日是 「七七
事變」 爆發84周
年紀念日，遼寧
瀋陽舉行紀念活
動。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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